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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 

科目：民法 

張勤老師 

一、開設 A 油漆行之甲，某日竊取乙之 10 桶油漆，置放於 A 油漆行販售。一個月後，不知情之

丙向甲購買其中 7 桶油漆，並將之使用於丙新購買之 B 屋牆壁。又經三個月，乙發現甲竊取

油漆及將部分油漆出售給丙，以及丙將該油漆使用於 B 屋牆壁等情事。試問：乙對甲、丙該

如何主張權利？（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關鍵在於對添賦、物權得喪與不當得利之理解。本件甲無權處分油漆後丙雖然已

經善意取得油漆，但因為係盜贓物，乙仍得行使盜贓遺失物回復請求權。只是油漆已經因添賦發

生物權之變動，乙須依民法第 816條行使權利。 

《使用法條》民法第 816 條、民法第 949條 

【擬答】 

乙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甲竊取

乙之 10桶油漆，故意侵害乙之所有權，負損害賠償責任。 

乙得依民法第 179 條向甲請求不當得利返還： 

依民法第 179條，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甲竊取乙之

10桶油漆，並無保有油漆之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乙受有損害，乙得向甲請求返還利

益。 

乙得依民法第 816 條請求返還 7桶油漆之價額： 

丙於購買時善意受讓 7桶油漆之所有權： 

甲竊取乙之油漆並賣予丙，係無權處分。惟丙為善意，依民法第 801條及第 948 條，已善

意取得該等油漆之所有權。 

乙得依民法第 949條行使盜贓遺失物回復請求權： 

依民法第 949 條第 1項，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

占有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

本件因甲盜竊乙之油漆，依本條乙應得請求回復其物，又依同條第 2項回復其物者，自喪

失其占有時起，回復其原來之權利。 

乙應依民法第 816條、第 179條向丙請求價額返還： 

乙雖得行使盜贓遺失物回復請求權，因丙已將該油漆使用於 B 屋之牆壁上，此時因油

漆與牆壁互相結合，非經毀損或變更其性質無法分離，屬於 B 屋之重要部分，依民法

第 811條，不動產所有人丙取得油漆之所有權。 

此際乙之所有權因添賦而消滅，惟依民法第 949條第 2 項，自乙喪失油漆之占有時起，

乙之權利仍然回復。據此，依民法第 816條，乙原本為油漆之所有權人，其仍得依民法

第 179條請求償還價額。 

 

二、甲移居美國前，將登記其名下之 A 屋委託好友乙管理。不久，乙死亡，丙見 A 屋長久無人居

住而潛入該屋居住。丙居住 16 年後，甲返國得知丙居住 A 屋，遂請求丙歸還 A 屋，丙則抗

辯甲請求歸還 A 屋之權利已消滅時效完成，而拒絕歸還 A 屋。試問：丙之抗辯是否有理？（25 

分） 

《考題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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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本題考民法消滅時效與釋字 107 號之關係，引出釋字即可。但不要忘記，甲可能請求

返還的請求權不只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完整討論。 

《使用法條》民法第 125 條、第 767條 

【擬答】 

丙之抗辯無理由： 

甲對丙之不當得利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本件甲為 A 屋所有人，但該屋被丙無權占

有，該屋之使用利益原應歸屬於所有人甲，但被丙無法律上原因而享有，構成非給付型不

當得利。 

依民法第 128 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本件甲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自丙無權

占有 A屋時即已發生，依民法第 125 條，至甲請求丙歸還 A屋時已過 16年，甲之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罹於時效，丙依民法第 144條第 1項，丙得拒絕給付，此部分丙之抗辯有理

由。 

甲對丙之所有物回復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 767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

文。本件甲為 A屋所有人，丙私自潛入 A屋內居住，乃無權占有，甲得向丙請求返還所

有物。 

甲對丙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自丙侵入時已經起算時效，似已罹於時效。惟依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107 號之意旨，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

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據此，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並無民法第 125條之

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綜上，A屋已登記於甲之名下，甲對丙之所有物回復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之適用，丙不得

為時效抗辯，丙之抗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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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因重病而生命垂危，故以錄音方式作成口授遺囑，並指定乙及丙為見證人。甲之配偶已過世，

並生有二子 A 及 B，而甲於遺囑中指定 A 應繼分為三分之二，並對其姪子 C 遺贈新臺幣 300 

萬元。三個月後甲病情好轉痊癒，但於口授遺囑完成二年後，甲因車禍死亡。試問：A 及 C 得

否依口授遺囑之內容主張該權利？（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法條題，關鍵在於是否認識口述遺囑之生效與失效規定。 

《使用法條》民法第 1195 條、民法第 1196條 

【擬答】 

A和 C 不得依口述遺囑之內容主張權利： 

錄音口述遺囑，依民法第 1195條，係指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他特殊情形，不能依其他方

式為遺囑者，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並口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年、月、日，

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

年、月、日，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同行簽名，所為之遺囑。 

本件甲因病危而為口授遺囑，惟於完成口授遺囑三個月後，已經病情好轉而痊癒。依民法第

1196條，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其效力。蓋口

授遺囑乃因應危急情況之便宜手段，相較於民法第 1189條之其他種遺囑，方式相對簡易，

容易導致遺囑真實性之疑慮。據此，本件甲病情好轉之三個月後，該口述遺囑失其效力。 

綜上，甲於口授遺囑完成後兩年死亡，此際該口授遺囑已經失效，A與 C 尚不得據該遺囑

之內容主張權利。 

 

四、甲新購買位於 12 層樓之 A 屋，搬家遷入 A 屋時，其支付移機費委託乙將原居住 B 屋之三部

冷氣機移機裝設至 A 屋。然而，因乙之助手丙工作疏失而未固定好冷氣機，導致其中一部冷

氣機從高樓掉落而擊中路過之上班族丁，丁當場不治死亡。另一位上班族戊，則因閃避掉落之

冷氣機而跌倒，小腿骨折住院治療一個月，而戊之母親己於此一個月間擔任戊之看護。試問：

甲、乙及丙對此冷氣機掉落事件該如何負責？（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考的是侵權行為，涉及僱用人責任、定作人責任與工作物所有人責任。尤其需要

注意關於民法第 189 條與第 191條競合的新實務見解。又本題是問三人間應如何負責，應討論三

人最終的責任分配，而非僅討論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等問題。 

【擬答】 

乙、丙應就過失比例負連帶責任： 

甲對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題甲委託乙進行裝潢，係承攬契約。又甲對冷氣之掉落並無過失，並不成立民法第 184

條之侵權行為。惟甲為 A屋之所有人，依民法第 191條，就 A屋或其他工作物致他人所

受之損害，負推定過失責任。 

又甲同時為定作人，依民法第 189 條，就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所受之損害，是否仍不負損

害賠償責任，涉及民法第 189條之競合問題。傳統實務見解認為，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

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無從監督。因此，工作物所造成之損害如係因承攬人執行承

攬事項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規定，而不適用同法第191條規定。

惟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438 號判決則認為，建物所有人並不因係承攬適用所生而

無庸負責，本文從之。蓋民法第 191 條之責任，並不以該建築物係由所有人佔有中，或其

保管之欠缺為損害之唯一原因為必要，倘所有人不符合第 191條明定之免責要件，即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本件甲委託乙進行裝潢，雖然裝潢中冷氣機掉落，但其係因乙之助手丙之失誤所導致，甲

對冷氣機之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其得主張免責而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乙、丙應就所受損失負連帶賠償責任： 

丙對戊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定

有明文。丙因安裝冷氣之過失致丁死亡，惟丁在死亡當下已經喪失權利能力，丙對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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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之賠償責任，僅丁之近親或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

用或殯葬費之人得各依民法第 194 條、第 195條及第 192條請求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

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93條定有明文。因丙之過失致冷氣掉落，戊為閃避

而受傷，丙應負勞動力減損之賠償責任。而戊之母親己於此一個月間擔任戊之看護，雖

然非由丙付費尋看護滿足生活上之需要，但依通說見解，親屬間代為照顧被害人之生活，

乃基於其親情，不能嘉惠於加害人，雖無實際看護費之支出，仍應認為被害人受有相當

於看護費之損失，而得向丙請求。 

綜上，丁死亡後似無人依民法第 192條、第 195條請求損害賠償，丙應就戊所受之勞動

力減損與己付出之相當看護費用負損害賠償責任。 

乙依民法第 188 條負連帶賠償責任： 

依民法第 188 條，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條所稱之受僱人，通說採事實上僱傭關係理論，只要客觀上被他人

使用為之服務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本件丙為乙助手幫忙安裝冷氣，係本條之受僱

人。而本件丙為乙安裝冷氣機，依向來通說見解，係採內在關聯說，以僱用人可預見且

因職務給予而提升風險之範圍而定，本件丙幫助乙之承攬工作，乙得預見可能之風險且

係因該職務之給予而提升侵害他人之風險，應屬執行職務之範圍。準此，乙應依民法第

18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 

又依同條第 3項規定，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該求

償權之範圍為何，涉及僱用人與受僱人間之責任比例。實務見解認為，僱用人僅係代負

責任，使受害人免於受僱人無資力清償之困境，故應由受僱人負全額賠償責任。惟本文

以為，在現代分工情形下，權利侵害之情形未必由單一受僱人所造成，若僱用人違反選

任監督義務，或是就損害有原因力，應就此負賠償責任，而由僱用人與受僱人就雙方過

失比例決定內部賠償範圍。 

綜上所述，乙、丙應就應就戊所受之勞動力減損與己付出之相當看護費用，依兩人之原因

力之比例負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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